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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勞工行政 
科 目：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 
一、司法院釋字第 807 號解釋，判定勞動基準法第 49 條第 1 項限制女性勞工夜間工作之規

定，違反憲法平等權之意旨，應予修法。請說明國際勞工組織 1990 年第 171 號夜間工作公

約對於夜間工作有何規定？此國際勞工公約之內容與現行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在法政策上有

何根本差異？請參酌公約或先進國家立法例提出我國未來修法建議？（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偏難★★★★ 

《破題關鍵》關鍵在於要先熟知國際勞工組織 1990 年第 171 號夜間工作公約之內容，方可詳

細書寫作答各子題之內容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國際勞工組織 1990 年第 171 號夜間工作公約及勞動基準法(第 49 條)及相關時事見解 

【擬答】 

國際勞工組織 1990 年第 171 號夜間工作公約，對於夜間工作相關規定臚列如下： 
明定「夜間工作」：係指在一包括午夜至上午五時之時段且不少於七小時之連續期間內所

從事之任何工作；「夜間工作者」：係指受雇者之須從事超過特定時數限制之夜間工作者。 
提供免費健康檢查及健康問題專家諮詢。 
應有適當之急救設備可資利用，包括必要時將此等員工迅速送往可獲適當治療場所之安排。 
應採取措施務使原可擔任夜間工作之女性員工得改調其他工作(包括改調日間工作) 
基於健康原因不適任夜間工作之夜間工作者應在可能之情況下調任其適任之類似工作。 
夜間工作者之工作時間、薪資及福利等待遇應計及夜間工作之性質。 
夜間工作之員工應提供適當之社會服務。 
夜間工作工作時間表之細節、夜間工作組織方式、職業衛生措施及社會服務等與有關之事

項，應與員工代表諮商。 
國際勞工公約之內容與現行勞動基準法之規定根本差異 
明確界定「夜間工作」、「夜間工作者」及其適用範圍與對象限制。 
規範免費健康檢查及健康問題專家諮詢機制。 
要求設置急救設備運用及必要可獲適當治療場所之安排。 
夜間工作之女性員工得改調其他工作(包括改調日間工作) 
對於健康原因不適任夜間工作之夜間工作者適任工作之調動安排。 
工作時間、薪資及福利等待遇之特別考量。 
提供適當之社會服務措施。 
實施前(後)之員工代表諮商程序。 

未來修法建議 
明確界定「夜間工作」、「夜間工作者」及其適用範圍與對象限制。尤其是勞動基準法第

84-1 條，監視性工作之夜工工作者適用與限制。 
建置雙把關施行之前置程序，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並

報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 
規範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及應採行之相關措施，確實保障夜間工作者之職業安全衛生。 
設立免費健康檢查及健康問題專家諮詢之機制，使夜間工作者能適時了解並掌握己身之健

康情形。 
訂定凡夜間工作者，雇主應採取評估、調整或調換工作等健康管理措施。 
為避免勞工發生職業災害，雇主使勞工從事夜間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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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設備或措施，以維護勞動權益。 
補強勞資協商必要措施，以確保勞工的勞動條件及職業安全健康保障。 
工會部分得依《團體協約法》，與事業單位就夜間出勤時之勞動條件及相關福利事項之提

升，協商議定。 
應針對不分性別的勞工都能有夜間工作保護、保留工會同意權、輪班規範入法。 
如何強化母性保護相關規範。 

 
二、勞動基準法有關工作時間之規定中，有關變形工時、延長工時、輪班休息時間變更、例假日

調整等，均要求應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某連鎖企業於民國 100 年在臺北成立企業工會，

工會於民國 107 年主張高雄分公司未經工會同意實施變形工時，公司則主張前開事項高雄分

公司於民國 95 年業經勞資會議同意通過在案，並未違法；且高雄分公司並無員工加入公司

之企業工會，工會不具代表性。請說明依現行實務見解，工會與勞資會議行使同意權之原則

為何？前述案例公司是否違法？請從勞工參與之理論，評析現行法規與實務見解之合理性？

（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偏難★★★★ 

《破題關鍵》本題係為實例運用題，關鍵在於勞動基準法(法定前置程序)、工會法(工會種

類)及勞工參與制度之熟悉且深入瞭解與融會貫通等判斷分析之活用。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勞動基準法及勞動部函釋；工會法；勞工參與制度之綜合運用 

【擬答】 

工會與勞資會議行使同意權之原則：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30 條之 1、第 32 條、第 34 條、第 36 條及第 49 條規定，雇主

擬實施「彈性工時」、「延長工作時間」、「輪班換班間距」、「例假七休一調整規定」

或「女性夜間工作」等事項，依規定程序上為雇主(事業單位)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

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實施；是以，原則上先應徵得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始允由勞資會議行使同意權。惟；另依據勞動部民國 107 年 06 月 21 日勞動條 3字第

1070130884 號函釋略以： 

事業單位有廠場工會者，其於該廠場擬實施前開事項，應經廠場工會之同意；如各該廠場

無工會，惟事業單位有工會者，應經事業單位工會之同意。 
事業單位無工會者，擬實施前開事項應經勞資會議同意；各事業場所分別舉辦勞資會議者，

事業場所勞資會議之決議優先於事業單位勞資會議之決議。另，雇主於徵詢勞資會議同意

時，勞資會議就其同意權得併附期限，倘勞資會議同意雇主前開事項附有期限者，嗣於原

同意期限屆期前，事業單位勞工組織工會，其原同意期限屆期後，雇主欲續予辦理前開事

項，應徵得工會同意；若勞資會議同意雇主前開事項未併附期限者，允認完備前開法定程

序。 
本題，企業於民國 100 年在臺北成立企業工會(事業單位企業工會)，而高雄分公司係前於民

國 95 年業經勞資會議同意通過在案。即工會未成立前業已依勞基法規定，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實施(勞資會議同意在前，工會成立在後)。又，依據勞動部民國 107
年 06 月 21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70130884 號函釋(如前所述)略以：若勞資會議同意雇主前開事

項未併附期限者，允認完備前開法定程序。是以綜上，案例公司並未違法。 
雖然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30 條之 1、第 32 條、第 34 條、第 36 條及第 49 條規定，雇主

擬實施「彈性工時」、「延長工作時間」、「輪班換班間距」、「例假七休一調整規定」或

「女性夜間工作」等事項，程序上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

後實施，但相關細節情形卻未明定，致使實務上類此本題案例公司情形時而發生，不但易生

勞資爭議外，且會衍生勞勞爭議(即工會與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是以，從勞工參與之理論而

言，勞資會議係經由勞工依規定選出勞方代表，透過會議運作方式參與事業單位之營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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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共同研議相關勞資事務。但工會係勞工團結權行使成立之勞工團體，其宗旨本就係保障

維護勞工權益，實為勞工權益相關事項把關之首要，是以，勞動基準法前述相關規定事項實

施，其法定程序為雇主(事業單位)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實

施；依此，現行法規與實務間實存上述(本題案例公司)問題之不合理情形，較合理作法為應

衡量實務之須，法規應明定若經勞資會議同意應併期間且不得超過勞資會議代表之任期(四年

一任)以為明確，並可避免萬年有效之情事(即一經同意永遠有效)。同時便於日後如成立工會

時，順利回歸法定程序。 
 

三、即將於民國 111 年 5 月施行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對於雇主未依法為其受僱勞工

加保，而勞工不幸發生職災時，其保險效力為何？保險人與雇主各有何責任？其與勞工保險

條例原有之規定有何差異？（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偏難★★★★ 

《破題關鍵》本題係舊法(勞工保險條例)及新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111 年 5 月 1 日

施行)相關規定及其比較，雖然是考法規之規定，但過於小而冷僻，通常都會讀到但一般都

不會特別詳讀與融會，是以，就不易作答。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勞工保險條例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111 年 5 月 1 日施行)相關規定。 

【擬答】 

 依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6 條規定略以：年滿十五歲以上之受僱勞工，應以其雇主

為投保單位，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同法第 12 條規定略以：投保單位(雇主)應於勞工到職

之當日，列表通知(申報)保險人辦理投保手續(加保)。同法第 13 條規定略以：其保險效力之

開始自勞工到職當日起算。綜上，雇主未依法為其受僱勞工加保，而勞工不幸發生職災時，

其保險效力，依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13 條規定，其保險效力之開始自勞工到職當

日起算。 
 依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 15 條規定略以：投保單位(雇主)應為其所屬勞工，辦理

投保、退保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投保單位應備置所屬勞工名冊、出勤工作紀錄及薪資

帳冊，並自被保險人離職、退會或結（退）訓之日起保存五年。保險人為查核投保單位(雇
主)勞工人數、工作情況及薪資，必要時，得查對前項相關表冊，投保單位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同法第 96 條規定略以：投保單位或雇主未依第十二條規定，為所屬勞工辦理投保、退

保手續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

處罰。同法第 97 條規定略以：投保單位違反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未備置相關文件或保存未

達規定期限，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

次處罰。同法第 94 條規定略以：投保單位規避、妨礙或拒絕保險人依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之

查對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 11 條規定略以：投保單位(雇主)應於其所屬勞工到職之當日，列表通

知(申報)保險人；其保險效力之開始均自應為通知(申報)之當日起算。但投保單位(雇主)非於

勞工到職之當日列表通知(申報)保險人者，除依本條例第 72 條規定處罰外，其保險效力之開

始，均自通知之翌日起算。同法第 72 條規定略以：投保單位(雇主)違反本條例規定，未為其

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

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

賠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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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為審議、諮詢及促進性別工作平等事項，各級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應設

性別工作平等會，請說明其委員之組成有何特殊規定？該規定之目的為何？中央與地方之性

別工作平等會職權功能上有何差異？（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不難★★ 

《破題關鍵》關鍵在於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規定之熟悉及作答內容詳實，敘述條列清楚。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規定 

【擬答】 

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5 條規定略以：為審議、諮詢及促進性別工作平等事項，各級主管機

關應設性別工作平等會。性別工作平等會應置委員五人至十一人，任期兩年，由具備勞工事

務、性別問題之相關學識經驗或法律專業人士擔任之，其中經勞工團體、女性團體推薦之委

員各二人，女性委員人數應占全體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其委員之組成之特殊規定，為明

定女性委員人數應占全體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5 條明定：女性委員人數應占全體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該規定之目的

在於性別平等。 
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33 條規定略以：受僱者發現雇主違反第十四條至第二十條之規定時，

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其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訴案件，或發

現有上開違反情事之日起七日內，移送地方主管機關。地方主管機關應於接獲申訴後七日內

展開調查，並得依職權對雙方當事人進行協調。 
同法第 34 條規定略以：受僱者或求職者發現雇主違反第七條至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二十

一條或第三十六條規定時，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後，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地方主管機

關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於十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申請審議或逕行提起訴

願。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依訴

願及行政訴訟程序，提起訴願及進行行政訴訟。 


